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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行政會議訂定

1、 國立新化高中總務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增進行政主管歷練、有效運用人力、提升行政效率，特訂定國立新化高中總務處所屬組長職務輪調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二、依據：
 依據出納管理手冊第一章總則第四點：出納管理人員每六年至少職務或工作 輪換一次，並貫徹職務代理制度。
三、輪調原則：
(一)在同一組長職務連續任職三年者，得依本要點輪調。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得予以續任：
1.各組組長皆無輪調意願。
2.負責籌辦重大或特殊之業務，非由其繼續任職，難以達成任務者，經簽奉校長核准得繼續留任。
(二)出納組長職務屆六年者，除一年以內將屆齡退休者外，應即辦理職務輪調
四、實施方式：
(一)以庶務組長任期為基準，每三年輪調一次為原則，輪調順序為庶務組長→文書組長→出納組長→庶務組長。
(二)因留職停薪、長期病假、公傷假或其他事由，長期未實際執行職務期間，不計入連續任職同一職務年資。但前述期間前、後實際執行職務的年資得併計。
(三)任一組長任職如尚未滿三年，遇其他組長職務出缺時，得由現任二位組長協調是否輪調，並簽奉校長同意後，再以出缺職務辦理內陞或外補，俟新任庶務組長三年任滿再依前項原則輪調。
(四)庶務組長三年任滿如自願繼續留任該職務，經簽奉校長核准得繼續留任。庶務組長留任期間，如出納及文書組長均任滿三年，可協調是否互調，至庶務組長不願繼續留任止，仍回歸庶務組長→文書組長→出納組長→庶務組長之輪調順序；惟出納組長任期最長不得超過六年。
(五)啟動輪調作業，不願參與輪調而切結自願降調者，擬降調職務出缺時，簽請校長同意。其餘組長職務依個人意願輪調後，所遺職缺簽報校長決定辦理內陞或外補。
五、為使制度落實實施，各組任期現況及本要點，列入總務主任卸任時移交事項。
六、注意事項
輪調人員於接到人事命令後，應依限赴任。輪調人員到任後，總務主任應指定業務熟悉人員予以輔導，俾利銜接工作。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